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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教育局关于切实加强2019年
寒假春节期间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镇教育联络组、各县直学校：

为不断规范我县教师职业行为，教育广大教师自省自律、廉洁节俭，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现就切实加强2019年寒假、春节期间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节假日期间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

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前，全省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加之寒假、春节期间，家长馈赠、宴请和有偿补课（家教）、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容易滋长、蔓延。同时，节假日期间教师与社会接触增多，教师的道德素质和精神风貌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形象，一旦有不良言行，很容易被社会广泛传播。因此，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节假日期间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节假日期间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结合“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师德师风建设自查自纠整改工作，精心组织本单位寒假和春节期间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教育工作，教育引导广大教师严守职业行为准则，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突出工作重点，切实做好节假日期间师德师风建设相关工作
（一）精心组织部署。寒假放假前，各单位要召开专门会议，组织教师进一步学习《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年修订）》《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重温《江苏省中小学教师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书》内容，要对本单位教师在节假日期间严守职业行为提出明确要求，要精心安排本单位节假日期间主动查处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工作，要教育广大教师在节假日期间，也应做到自省自律，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心存敬畏，为教清廉。要在学期结束前通过 “家长微信群”“给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向家长宣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本单位对教师遵守职业行为准则的要求和做法，动员广大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尊重、爱护广大教师，不请客、不送礼，不将子女送到教师家中补课，共同抵制可能发生的不良行为，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二）突出工作重点。当前，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在社会培训机构任职兼职、索要或接受家长财物等有悖师德的现象，是教育领域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热点重点问题，节假日期间更是上述现象易发多发的时期。各镇、各校要将上述问题作为寒假、春节期间师德师风建设的工作重点，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中小学幼儿园寒假工作的通知》（苏教办基函〔2019〕2号）关于 “严禁在寒假期间组织学生进行集体补课、上新课或以各种名目举办文化课补习班、培优班、提高班等”的规定，另一方面，要教育引导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不得到校外培训机构上课、兼课，不得租借校舍用于举办针对中小学生的文化课补习班，不得与校外机构合作举办补习班、培优班或提高班，不得组织、要求或暗示学生到校外机构进行补课、培训，不得索要或接受学生家长的馈赠或宴请等。同时，要关注重点对象，对曾经发生过师德失范行为的或曾受到过举报的教师要采取“一帮一”的帮扶教育，学校领导要亲自带队，要对全校教师不定期的检查巡查，将检查巡查情况公布于学校网站和微信群。要公布教育局和本镇、本校的举报电话并安排专人值班，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家长投诉。县教育局举报电话为；84512917。各单位对群众的举报要认真查处，不包庇、不姑息，举报和查处情况记入教师师德考评档案并及时反馈教育局。
（三）注重示范引领。各级教育行政干部和党员教师，要带头严格执行廉洁纪律和节日廉洁规定，带头拒绝有偿家教，拒绝收受礼品、礼金、礼券等，拒绝宴请，严禁公款吃喝、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及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严禁公款购买、赠送礼品、礼金、消费卡等，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严禁公车私用或“私车公养”。严禁违规发放津补贴、奖金和实物，严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严禁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严禁违规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严防节日不正之风，坚决杜绝“节日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系统政治生态。要务实节俭组织好正常的党团、工会活动，充分保障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及按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要关心假日期间坚守工作一线的师生职工，安排好必要的工作生活保障。各镇、各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管好下属、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切实担负起本地区、本单位的节假日期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带头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育人环境。

维护和保持良好的教育形象，倡导健康有益的假日生活，是各级各类学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教育的重要工作。各镇、各校要根据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今年寒假、春节期间的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确保每一位教师过一个文明、祥和、廉洁、自律的春节。
如东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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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教育局人事师资处，县纪委监委派驻第十纪检监察组。

如东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1月16日印发

- 2 -
- 1 -

